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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  

諮詢委員會  

 

第 20 號工作報告書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 )  

 

 



引言  

 政府規管離職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政策，旨在確保公務員在

離職前休假期間或離職後，不會在政府以外從事可能與其過往政府職

務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或引起公眾負面看法，致令政府尷尬和公

務員形象受損的工作。同時，政策力求不致過分約束有關人員在停止

政府職務後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的權利。  

2. 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以下稱為 “諮詢委員會 ”)前稱

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八七年十月。諮詢委員

會除了就制定規管離職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政策和安排所採用的原

則和準則向政府提供意見外，還負責審議首長級公務員 (不論其聘用

條款或離職原因為何 )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並就有關申請提供意

見。  

3. 本報告書向行政長官匯報諮詢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的工作，並

根據年內所處理的申請，概述前公務員擔任外間工作的最新情況。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和職權範圍  

4. 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及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二零零八年諮詢

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如下：  

主席：  彭鍵基法官  

委員：  詹康信先生，GBS 

 葉錫安先生， JP 

 黃汝璞女士， JP 

 成小澄博士，BBS, JP (至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六 日 )  

 楊家聲先生，SBS, JP (由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七 日 )  

秘書﹕  公務員事務局總行政主任 (退休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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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A。  

諮詢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的工作回顧  

規管首長級公務員在停止政府職務後從事外間工作的安排要點  

6. 現行首長級公務員在停止政府職務後從事外間工作的機制經歷

了多次演變而成。當局上次在二零零五年檢討機制後，採用了一套新

安排 (以下稱為 “新安排＂ )，並由二零零六年一月一日起實施。新安排

適用於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停止政府職務或訂立新合約的首

長級公務員 1。至於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之前停止政府職務或訂立

合約的首長級公務員，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前訂定的安排 (以下稱為

“舊安排 ”)繼續適用。新安排與舊安排的要點載列於附件 B，以供比

較。  

7. 扼要來說，根據新安排，所有首長級公務員，不論其聘用條款

或離職原因，如在正式離開政府前休假期間及／或在正式離開政府後

的指定管制期內擔任外間工作，須事先取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批

准。一般而言，首長級公務員須受最短禁制期約束，其間不得從事外

間工作。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以下 (或同等薪點 )的退休公務員，禁制

期最短為六個月，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或以上 (或同等薪點 )的退休公

務員則為 12 個月，由停止政府職務當日起計。此外，所有首長級公

務員通常不得在離職前休假整段期間 (就算離職前休假超越前述的最

短禁制期 )擔任商業性質的外間工作或全職受薪工作，在指定非商業

機構 2 從事兼職或僅有名義報酬的工作除外。政府亦會就獲批准外間

                                                 
1  新安排適用於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並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停止政府職務的首長級公務員；以及按合約條款受聘，並在二零零六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訂立新合約的首長級公務員。  
2  指定非商業機構包括： (a)慈善、學術或其他主要不涉及商業運作的非牟利機構； (b)

非商業性質的區域或國際機構；以及 (c)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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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工作範圍設定基本限制，規定首長級公務員不得個人直接或間

接參與競投任何政府土地、物業、計劃、合約或專營權；或從事與其

任職政府期間所擔任職務或所接觸敏感資料有關的工作。如有需要，

諮詢委員會可建議，以及作為審批當局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設定較

長的禁制期及／或就申請人所擔任工作的範圍增設限制。  

審批程序和準則  

8. 有關擔任外間工作的申請先由申請人於政府最後職位所屬的常

任秘書長及／或部門首長，以及申請人於政府服務期間所屬的職系首

長 (如適用 )審核。視乎申請人擬從事的外間工作的性質和其準僱主所

從事的業務的性質，公務員事務局會按需要，根據申請人擬從事的工

作性質及其準僱主所從事的業務的性質，請負責所涉及政策範疇的其

他政策局常任秘書長提供意見。然後，公務員事務局會把申請，連同

政府內部有關各方的評審，包括公務員事務局的初部意見和建議，轉

交諮詢委員會考慮並徵求其意見。其後，申請連同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會交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決定。  

9. 按照政府公布的準則，諮詢委員會在考慮外間工作申請時，主

要眼於有關工作會否構成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及引起公眾負面看

法。具體的考慮因素包括︰  

(a) 申請人在任職政府期間曾否參與制訂任何政策或決策，使本

身業務或其準僱主已經或可能因而直接得益或取得某些特殊

利益；   

(b) 申請人曾否在任職政府期間接觸敏感資料，令其本人或其準

僱主在不公平的情況下，較競爭對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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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人在任職政府期間曾否涉及其準僱主屬參與一方的任何

合約或法律事務；  

(d) 擬從事的工作是否與申請人任職政府期間參與的工作／計劃

及／或規管／執法職務有任何關連；  

(e) 申請人從事有關工作會否使公眾懷疑牽涉利益衝突或有其他

不恰當之處；以及  

(f) 擬從事的工作會否在任何方面令政府尷尬或損害公務員隊伍

的聲譽。  

10. 如申請獲得諮詢委員會支持，諮詢委員會可因應有關申請的具

體情況，建議是否需要設定禁制期以及禁制期的長短，在禁制期內，

申請人不得擔任擬從事的外間工作。如有需要，諮詢委員會也可建議

就申請人所擔任工作的範圍設定限制。舉例來說，禁止申請人參與政

府和其準僱主之間所有或指明範疇的事務。  

首長級公務員的申請  

11. 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諮詢委員會審議了

563 宗由 33 名首長級公務員根據新及舊安排提出的離職後從事外間

工作申請。 56 宗申請當中，諮詢委員會建議批准 53 宗申請及建議拒

絕 3 宗申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有關 56 宗申請作出的決定，都充

分反映了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12. 在諮詢委員會建議批准的 53 宗申請之中 (18 宗根據舊安排處

理， 35 宗根據新安排處理 )，申請人由停止政府職務至開始外間工

                                                 
3  申請宗數不包括在諮詢委員會考慮後申請人撤回的一宗申請，該宗申請亦因此沒有

作進一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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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均相隔 15 個月。在 23 宗建議批准的申請之中 (17 宗根據舊安

排處理， 6 宗根據新安排處理 )，諮詢委員會認為應就外間工作範圍增

設限制。諮詢委員會審議的 56 宗申請的詳情，包括申請人在職政府

時的職級，載於附件 C。獲准從事外間工作的 53 宗申請中，以僱主

業務性質和外間工作性質分類的資料，亦載於附件中。  

非首長級公務員的申請  

13. 按可享退休金條款退休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申

請，由相關部門首長或職系首長審議和決定，而有關數據摘要則送交

諮詢委員會備悉。在二零零八年審議的申請共有 601 宗，分別由 509

名非首長級公務員提出，其中 3 宗不獲批准， 75 宗在有附帶條件的

情況下獲得批准，其餘則在不設禁制期或工作限制的情況下獲得批

准。有關 601 宗申請的詳情，包括申請人在職政府時的職級，載於附

件 D。獲准從事外間工作的 598 宗申請中，以僱主業務性質和外間工

作性質分類的資料，亦載於附件中。  

規管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檢討  

14. 二零零八年八月，社會大眾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批准退休首長

級公務員梁展文先生在離職後受聘於一私營發展商，表示關注。就該

宗申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聽取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批准了梁先

生的申請，並附加基本及額外限制。  

15. 因應公眾關注，行政長官在二零零八年八月十六日公布會成立

獨立委員會，檢討現時有關規管首長級公務員離職後就業的政策和安

排。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行政長官公布「首長級公務員離職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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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委員會」 (下稱 “檢討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和成員名單。諮詢委員

會的組成及行政支援是檢討委員會的檢討範圍之一。  

16.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立法會成立調查有關梁展文先生離職

後 從 事 工 作 的 事 宜 專 責 委 員 會 。該專責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仍 然 在 進 行

中。  

 

***************  

 



附件 A 

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職權範圍  

(a )  就制定規管離職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政策與安排所採取的原

則及準則，向政府提供意見。  

(b )  審議首長級人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並提供意見。  

( c )  審議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轉介的其他申請，並提供意見。  

 

 



附 件 B 

規管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  

新舊安排要點  

 

舊安排 新安排 

1. 規管範圍 

∗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受

聘 ， 已 經 退 休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前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公務員。 

∗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前 與 政 府 訂 立 最 後

合 約 的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

點)的首長級公務員。 

 

∗  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或新長期聘用條款受

聘，並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停

止政府職務的首長級公務員。 

∗  按合約條款受聘，並在二零零六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與政府訂立合約(包括續約)

的首長級公務員。 

 

2. 禁制期（由停止政府職務起計，期間不得擔任外間工作） 

∗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的

最短禁制期  —  6 個

月。 

∗  對 於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的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 當

局 沒 有 訂 明 最 短 禁 制

期 ， 但 可 視 乎 個 別 情

況訂定禁制期。 

 

∗  適用於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或新長期聘用

條 款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或以上 (或同等

薪點 ) —  12 個月 ; 

其他  —  6 個月。  

∗  對於基於退休以外原因離職的首長級公

務員(例如合約公務員和辭職者)，當局

沒有訂明最短禁制期，每宗個案會按個

別情況考慮。 

∗  在有關工作不涉及利益衝突及不大可能

引起公眾負面看法的前提下，有關公務

員如在以下機構(指定機構)擔任僅有名

義報酬工作，最短禁制期通常可予縮短

或 豁 免 ； 至 於 在 下 述 機 構 從 事 有 薪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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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安排 新安排 

作，最短禁制期亦可能予以縮短： 

(a) 慈善、學術或其他主要不涉及商

業運作的非牟利機構； 

(b) 非商業性質的區域或國際組織；

或 

(c)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機構。 

∗  至於其他外間工作（尤以商業性質的工

作為然），除非有特別考慮因素，且有

關工作不會構成利益衝突或引起公眾負

面看法，最短禁制期才會予以縮短。 

∗  當局可根據個別情況延長禁制期，以更

全面防止利益衝突或公眾負面看法。  

 

3. 離職前休假期間 

∗  須事先取得批准。 ∗  有關公務員在離職前休假期間擔任外間

工作同樣受到禁制期的規定所規管。 

∗  除非有特別考慮因素，否則首長級公務

員不得在離職前休假期間擔任任何全職

受薪或任何商業性質 (包括自僱 )的工

作。在不涉及雙重身分問題的情況下，

首長級公務員在取得批准後，可於離職

前休假期間，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擔任

兼職或僅有名義報酬的工作。 

 

4. 管制期（由正式離開政府後計算，期間有關人員須事先取得批准才

可從事外間工作） 

∗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退

休的首長級公務員︰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或

同等薪點  —  3 年 ; 

其他  —  2 年。  

 

∗  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或新長期聘用條款退

休的首長級公務員︰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或同等薪點  —  

3 年 ; 

其他  —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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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安排 新安排 

∗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的 首

長級薪級第 3 點或以

上首長級公務員 — 1

年 (只適用於工作範疇

與 有 關 人 員 的 政 府 職

務 相 同 且 可 能 構 成 利

益衝突的外間工作)。 

∗  連續服務六年或以上而基於退休以外

原因離職的首長級公務員︰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8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  

3 年 ; 

其他  —  2 年。  

∗  連續服務不足六年而基於退休以外原

因離職的首長級公務員︰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8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  

1.5 年 ; 

其他  —  1 年。  

  

5. 審核準則 

∗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是 有 關

工 作 會 否 構 成 實 際 或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及 公 眾

的看法。 

∗  主要考慮因素是有關工作會否構成實際

或潛在利益衝突及公眾的看法。 

∗  具體考慮準則包括： 

(a)  申 請 人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曾 否 參 與

制 訂 任 何 政 策 或 決 策 ， 使 其 本 身

業 務 或 其 準 僱 主 已 經 或 可 能 因 而

直接得益或取得某些特殊利益； 

(b)  申 請 人 曾 否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接 觸

敏 感 資 料 ， 令 其 本 人 或 準 僱 主 在

不 公 平 的 情 況 下 ， 較 其 競 爭 對 手

有利； 

(c)  申 請 人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曾 否 涉 及

其 準 僱 主 屬 參 與 一 方 的 任 何 合 約

或法律事務； 

(d)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是 否 與 申 請 人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參 與 的 工 作 ／ 計 劃 ， 和

／ 或 規 管 ／ 執 法 職 務 有 任 何 關

連； 

(e)  申 請 人 從 事 有 關 工 作 會 否 使 公 眾

懷 疑 牽 涉 利 益 衝 突 或 有 其 他 不 恰

當之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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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安排 新安排 

(f)  擬從事的工作會否在任何方面令

政 府 尷 尬 或 損 害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聲

譽。 

 

6. 工作範圍方面的限制 

∗  當 局 可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 施 加 某 些 工 作 範

圍限制。 

∗  當局會就所有獲批准的外間工作個案施

加基本工作限制。申請人不應︰ 

(a)  個人直接或間接參與競投任何政

府土地、物業、計劃、合約或專

營權； 

(b)  擔任或代表任何人擔任工作(包括

訴訟或游說活動)，而該等工作與

其任職政府最後三年期間所涉及

的下述職務或接觸過的下述資料

有關連： 

(i)  政策制訂或決策工作； 

(ii)  敏感性資料； 

(iii) 合約或法律事務； 

(iv)  工作或計劃項目；及／或 

(v)  執法或規管職務；或  

(c)  參與任何會令政府尷尬或損害公

務員隊伍聲譽的活動。 

∗  當局可視乎個別情況，就工作範圍訂定

額外限制。 

 

7. 一律批准 

∗  以 前 並 無 一 律 批 准 的

規 定 。 ( 但 在 新 安 排

下 ， 一 律 批 准 的 條 文

已 延 伸 至 適 用 於 受 舊

安排規管的公務員。) 

 

∗  有關公務員一律獲准由停止政府職務至

其管制期屆滿的整段期間內，替指定機

構擔任無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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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安排 新安排 

8. 透明度 

∗  除 非 事 先 得 到 有 關 公

務 員 同 意 ， 否 則 不 會

披 露 有 關 個 別 外 間 工

作個案的資料。 

∗  如首長級薪級第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

點)的首長級公務員從事獲准擔任的外

間工作，有關的基本資料(限於申請人

姓名、其在政府擔任的最後職位、停止

政府職務日期、就獲准擔任工作施加的

限制／禁制期、開始從事有關工作的日

期，以及 [如適用的話 ]外間僱主的身

分、申請人在外間機構的職位和主要職

務簡述)將會載列於登記冊內，供市民

索閱。這些資料將保留在登記冊內，直

至申請人的管制期屆滿，或申請人通知

公務員事務局已停止從事該項外間工作

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  至於首長級薪級第 4 點以下(或同等薪

點)的首長級公務員從事獲准擔任的外

間工作，如公眾對有關工作是否恰當表

示關注，當局可能按個別情況披露基本

資料。 

∗  就所有首長級公務員一律獲准擔任的無

償工作而言，如公眾對有關工作表示關

注，當局可能按個別情況披露相關資

料。 

 

 

 



    

附件 C 

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審議首長級公務員停止政府職務後  

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1 

 

(A) 申 請  

處理申請宗數：  56 2

建議批准申請宗數：  53

建議不批准申請宗數：  3

申請人數 (一名申請人可提出多於一份申請 )：  33

 

(B ) 由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至 開 始 外 間 工 作 相 隔 的 時 間  

 整 體 而 言 ， 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至 開 始 建 議 批 准 外 間 工 作 的 平 均

相隔時間： 15 個月  

 建議批准申請的分類資料如下：  

 
在 開 始 擔 任 外 間 工 作 時 ， 申 請 人 已 經 ／ 應 已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 而 沒 有 建 議 延 長 禁 制 期

的申請  

[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起 計 的 平 均 相 隔 時 間 ： 17 個月 ]  

44 3 

建議設定六個月或以上禁制期的申請  

[平 均 禁 制 期 ： 6 個月 ]  
1 4 

建 議 申 請 人 在 6／ 12 個 月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內 擔 任 外

間工作的申請  

[由停止政府職務起計的平均相隔時間： 2 個月 ]  
8 5 

總 數 : 5 3  

                                                 
1 數 據 以 申 請 獲 批 准 ／ 遭 拒 絕 的 日 期 計 算 。  
2 申 請 宗 數 不 包 括 在 諮 詢 委 員 會 考 慮 後 申 請 人 撤 回 的 一 宗 申 請 ， 該 宗 申 請 亦

因 此 沒 有 作 進 一 步 處 理 。  

3 包括 18 宗根據舊安排及 26 宗根據新安排處理的申請。  
4 該 宗申請根據新安排處理。  
5 包括根據新安排處理， 在指定非商業 /非牟利機構的工作（ 7 宗）及與以往在政府擔任

的職務無關的商業性質的工作（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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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職 級 劃 分 的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數 目  

 
首 長 級 職 級  

(或同等薪點 )  
申 請 人 6 
總數  

申 請 個 案  
總數  

首長級薪級  
第一點  

4  8  

首長級薪級  
第二點  

12  18  

首長級薪級  
第三點  

6  7  

首長級薪級  
第四點  

3  5  

首長級薪級  
第五點  

2  2  

首長級薪級  
第六點  

2  8  

首長級薪級  
第七點  

-  -  

首長級薪級  
第八點  

4  8  

總數  33  56  

 
 
( D )  按 準 僱 主 所 經 營 業 務 的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工 作 性 質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其 他 機 構 7 合計  

受薪工作  19  25  44  

無償工作  7  2  9  

合計  26  27  53  

 
 
                                                 
6 每 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可 遞 交 多 於 一 項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這 類 申 請

人 只 計 算 一 次 。  
7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法 定 機 構 ， 學 術 機 構 ， 慈 善 機 構 ， 主 要 運 作 不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及 區 域 / 國 際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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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按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業 務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後 在 該 等 機 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受 薪 工 作  無 償 工 作  合計  
性質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銀行 /金融  -  -  -  -  -  -  -  

教育 -  1  -  -  -  -  1  

資訊  -  2  -  -  -  -  2  

法律服務  -  -  3  -  -  -  3  

管理顧問  -  -  -  -  1  -  1  

製造 /貿易  -  -  -  -  -  -  -  

醫療  -  -  1  -  -  -  1  

地 產 /  
物 業 發 展  

1 - 2 - - - 3 

保安  1  -  -  -  -  -  1  

運輸及物流  2  -  -  3  -  -  5  

工程  1  -  -  -  -  -  1  

其他  3  2  -  2  1  -  8  

合計 8 5 6 5 2 - 26 

 
 
(F )  獲 准 離 職 後 在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受薪工作 無償工作 合計 

性 質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法定機構  1 1 3 2 - - 7 

學術機構  11 4 - - - - 15 

慈善機構  1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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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薪工作 無償工作 合計 

性 質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主 要 運 作 不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 利

機構  

1 1 1 - - - 3 

區 域 / 國 際

機構  
- 1 - - - - 1 

合計 14 7 4 2 - - 27 
 
 

(G)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教育  15 

金融及會計  0 

資訊科技  3 

法律服務  3 

管理  16 

醫療  2 

地產 /物業發展  0 

保安  1 

工程  0 

其他  13 

合計  53 



    

附件 D 

非首長級公務員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 

 

(A) 申 請  

 

處理申請宗數：  601  

獲批准申請宗數：  598  

不獲批准申請宗數：  3  

申請人數 (一 名 申 請 人 可 提 出 多 於 一 份 申 請 )：  509  

 

 
(B ) 按職 級 劃 分 的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數 目  

 

總 薪 級 表  
(或同等薪點 )  

申 請 人 1 
總數  

申 請 個 案  
總數  

低於總薪表第 14 點  57  61  

總薪表第 14 點 至 33 點  289  329  

總薪表第 34 點 或 以 上  163  211  

合計  509  601  

 

 

 

 

 

 

                                                 
1  每 位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可 遞 交 多 於 一 項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這 類

申 請 人 只 計 算 一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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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 準 僱 主 所 經 營 業 務 的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工 作 性 質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其 他 機 構 2 合計  

受薪工作  350  239  589  

無償工作  7  2  9  

合計  357  241  598  

 
 
( D )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性質  受 薪 工 作  無 償 工 作  合計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銀行 /金融  0  0  13 0 0 1 14 

教育  8 0 2 0 0 0 10 

資訊  0 0 0 0 0 0 0 

法律服務  0 0 7 0 0 1 8 

管理顧問  1 0 3 0 0 0 4 

製造 /貿易  6 0 33 0 0 0 39 

醫療  13 0 4 0 0 0 17 

地 產 /  
物 業 發 展  

4 0 50 1 0 1 56 

保安  8 0 48 0 0 0 56 

運輸及物流 17 1 18 0 0 0 36 

工程  12 0 28 0 0 0 40 

                                                 
2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法 定 機 構 ， 學 術 機 構 ， 慈 善 機 構 ， 主 要 運 作 不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及 區 域 / 國 際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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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受 薪 工 作  無 償 工 作  合計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其他  30 2 42 1 0 2 77 

合計  99 3 248 2 0 5 357 

 
 
( E )  獲 准 離 職 後 在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受 薪 工 作  無 償 工 作  合計  
性質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兼職

專項

計劃  
全職   

法定機構  28 1 8 0 0 0 37 

學術機構  96 4 11 0 0 0 111 

慈善機構  5 4 10 0 0 0 19 

主 要 運 作 不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

非牟利機構  
21 8 43 2 0 0 74 

區域 /國際機構  0 0 0 0 0 0 0 

合計  150 17 72 2 0 0 241 

 
 
(F )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教育  110 

金融及會計  11 

資訊科技  0 

法律服務  6 

管理  45 

醫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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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物業發展  26 

保安  115 

工程  26 

其他  209 

合計  598 

 

*  *  *  *  *  *  *  *  *  *  *  


